第二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表（一）
自查自验组织单位：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验收日期：2024年7月2日
	环境问题
	普洱市县乡级医疗机构仍存在落实医疗废物转运制度不到位。2023年以来，江城县人民医院未落实48小时转运制度，甚至出现收储13日（6月5日至17日）才转运的情况。江城县国庆乡卫生院2023年以来仅转运3次医疗废物，澜沧县发展河乡、东回镇卫生院转运周期均超过7日。
	整改时限
	2024年6月30日

	整改目标
	县乡级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落实转运制度，优化医疗废物处置流程，提高转运效率，确保48小时内规范转运。
	整改目标
完成情况
	已完成

	整改方案
编制情况
	是☑  否□
	编制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	整改措施

	措施1：强化监督检查。加大对医疗卫生单位和集中处置单位监督检查指导，督促医疗卫生机构落实主体责任，至少明确1名专人负责医疗废物相关管理工作，每年至少开展1次强化医疗机构内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培训，确保规范管理医疗废物，保障医疗废物48小时内规范转运。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	措施2：开展联合执法。每季度开展不少于1次的联合监督检查行动，加大处罚力度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，对非法倾倒处置医疗废物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，坚决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的疾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事故发生。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
